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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制度重构

□　姚爱国

[摘　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行政审批效率，应当坚持“以建筑工程为主导，以其他工程为补充，判

例式与通则式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对建筑工程的具体范围以及无需取得规划许可的具体情形等做出规定。同时，对建设工

程规划设计方案及必须审查的内容进行界定，列出必审清单，规定豁免清单，厘清审查人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中介机构的

责任边界。未来行政管理的主战场将从许可审批移至事中事后监管，应当致力于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

创新监管手段和方式，真正做到“放得开、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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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certain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permission has affected its efficiency. The concept of “dominated by building 
projects, complemented by other projects, combination of particular case and general principle” shall be hold in the judgement 
of project area and cases that planning permission is unnecessary. Meanwhile, the project proposal and mandatory examination 
content shall be defined,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xaminers, relevant departmental staff, and intermediary agents shall be 
clarified. Future main battlefield of administration will transfer from project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to project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ion subject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rules and standards, approaches shall be integrated to realize effective power 
decentral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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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范围

1.1“无所不包”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在我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范围一直较为宽泛。

早期颁布实施的《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区

内需要新建、扩建、改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以及

敷设道路和管线的，都必须领取建设许可证后方可施

工。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均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

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

都应当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从上位法的规

定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适用范围几乎囊括了全部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核心内

容，也是影响建筑许可指标排名和营商环境评价的关键

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放

管服”改革，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最重要内容

持续推进。2019年 9月 17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

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

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部署实

施以“三个合并、一个简化”为主要内容的规划用地审

批改革，但相关制度设计并未触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的深入，重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做好“多审

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尤为及时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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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活动。实践中，安装配电柜①、

打造水上餐厅②、搭建农用棚架③等亦被

认定为建设活动、纳入规划许可范围，

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范围之“无所不包”无疑影响了

行政审批效率，历来饱受诟病。

1.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新定位

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国家一般禁止的

活动。科学界定行政许可的范围，对于

应对市场失灵、在坚守秩序底线与激发

市场活力之间实现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未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

的顶层设计应当坚持“以建筑工程为主

导，以其他工程为补充，判例式与通则

式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摒弃“无所不包”

的旧思维和老套路。

1.2.1以建筑工程为主导

不言而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对

象是建设工程，但认真研究《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不难发

现，其对象首要是“建筑物”，其次是“构

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但尴尬的是，迄今唯有《民用建筑设计

术语标准》对“建筑物”做过解释④，且

仅是对其构成、性质的一般性描述，未

进行特征归纳和形式列举。

反观住房和城乡建设法规体系，《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建

设工程包含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

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其中，

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工程⑤。相比之下，

“建筑物”与“建筑工程”概念较为接

近，但后者更为明确具体，且完全可以

取代前者。为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

围应以建筑工程为主导，既解决科学性、

可操作性问题，又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衔接。

1.2.2以其他工程为补充

除建筑工程外，土木工程、线路管

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等是否应

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应进行具

体分析。

(1)土木工程，包括矿山、铁路、公路、

隧道、桥梁、堤坝、电站、码头、飞机场、

运动场、营造林和海洋平台等，实践中

一般只办理选址和用地审批，故可不纳

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

(2)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包括

电力、通信线路，石油、燃气、给水、排水、

供热等管道系统和各类机械设备、装置

的安装活动，与“构筑物”的学理解释

存在较多重合⑥，且符合《民用建筑设计

术语标准》对构筑物的定义⑦。但实践中，

只有空洞定义的构筑物俨然成了“口袋”，

既令管理部门无所适从，也背离规划许

可制度设立的初衷⑧。如上所述，未来若

以“建筑工程”取代“建筑物”，“道路、

管线”等又可归入“市政工程”，则完

全可以终结“构筑物”的使用；对于必

须纳入管理范围的构筑物，可在兜底条

款“其他工程建设”中规定。

(3)装修工程，包括对建筑物内、外

进行以美化、舒适化和增加使用功能为

目的的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9号)规定，

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

重外墙上开门、窗，应当经城乡规划部

门批准；未经批准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规处罚。

在实践中，由于“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涉及公共部位、影响公共空间，几无获

批可能，未来立法时可做禁止性规定；

“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

窗”主要受制于相邻关系，鲜有获批实例，

考虑到对规划实施影响不大，可不作具

体规定。

基于历史文化传承、人居环境保

护等考量，实践中室外装修多由地方规

定。例如，《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将“大中型或者受保护

的建筑物外立面装修”纳入“其他工程

建设”范围，《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则规定为“重要街道

两侧建筑物外立面装修”，可见地方立

法差异之大。

1.2.3判例式与通则式相结合

考虑到建设工程概念的宽泛性，可

借鉴清单制做法，对相关事项进行通则

式规定。

(1)参照“权力清单”，授权国务院

国土空间规划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的具

体范围做出规定；授权省、自治区、直

辖市对“其他工程建设”做出规定。

(2)参照“负面清单”，明确无需

取得规划许可的具体情形。政府绝非万

能的，行政权不可能覆盖到每个角落；

一些与规划管理交集不大的建设活动，

可以实行业主自治或者归并至其他管

理范畴。从国外实践看，并非所有建设

活动均需取得规划许可，英国、新西兰

等国的相关做法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例如，英国绝大多数的开发需要当

地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但为了提高效

率，政府同时规定在一定尺度范围内的

开发不需要规划许可即可实施，具体内

容由《一般性许可开发条例》(General 

Permitted Development Order)规定 [1]。

又如，新西兰在地区规划中，按照开发

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将开发活动分

为6类，其中允许开发活动(Permitted 

Activity)仅限于小型的土地开发利用活

动，当开发活动符合规划中对允许开发

活动的定义时，开发人只需向建设主管

部门提交建筑许可申请 [2]。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有的地方已进

行积极尝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例如，《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安装空调架、晾衣架、

防盗窗、太阳能设备等设施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活动“不需要取得规划

许可，但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以及城

市景观风貌控制和引导要求”。又如，

广州市颁布的《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

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 )第

三十五条规定6类建(构)筑物“可以免

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是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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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不应再由规划部门审批。”据此，

地方性法规在改变用途设定规划许可上

没有依据，此即为2018年江苏省修订城

乡规划条例、删除原第五十条第二款“报

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和第六十五

条的起因。而且，国土空间规划体制改

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在报批前，应当先经

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前

置审批已丧失存在的必要性。按照“合

并同一办理阶段的审批事项”要求，未

来可考虑对于单纯改变房屋用途仅保留

土地用途变更审批，附带进行用地性质、

公共设施配建指标等审查；对于改变房

屋用途涉及改建、扩建等建设活动的，

则需办理土地用途变更审批，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

1.3.2临时建设

临时建设一般具有面积较小、结构

简易和短期存在等特点，本可不纳入规

划许可，但实践中擅变用途、逾期不拆

等现象较为严重⑪。根据《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

第51号 )第四十一条，非人员密集场所

的临时建设不纳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

理⑪，此做法隐患较大 [4]。

笔者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后，

临时用地审批、临时建设许可已没有并

存必要。按照“合并管理内容相近的审

批事项”要求，未来可考虑保留临时用

地审批、取消临时建设许可⑪。对在建筑

类项目用地范围内建设售楼处等为项目

本身服务的临时建设，在当事人承诺按

期拆除且不对相邻关系和市容环境造成

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认为符合规划

要求，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

注明临时建筑及使用期限⑪，按照“谁审

批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批后管理责任。

1.3.3房屋拆除

房屋拆除活动一般无需取得规划许

可，但也有例外，如《青岛市房屋建筑

拆除工程管理办法》(青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233号 )第八条规定，经依法批准建

设的房屋建筑需要拆除的，应当报请规

划部门批准，否则不得拆除。

笔者认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已将建设工程拆除活动纳入调

整范围，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实施备案管理⑪。

新设定许可将其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范围既无依据，也无必要，应当按照“精

简审批事项”要求予以清理，逐步形成

全国统一的审批事项清单。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条件和程序

2.1明晰许可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第二款，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一般需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

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有的地

方增加了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和备案文

件，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等，操作

层面存在颇多分歧，亟待明晰。

2.1.1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通常包括

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

不动产权证(原国有土地使用证)等。《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

33号，以下简称《试点通知》)、《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

11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均规定，

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地

的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但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

否属于“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认

识不一。

笔者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是出让方、受让方关于土地出让事宜

的具体约定，涉及出让金缴纳、土地交

付等，若将其作为“使用土地的有关证

明文件”，一旦后期出现问题，相关人

员极有可能因“层层失守”而“背锅”[4]。

为此，大多数地方未做认可⑪；有的地

根据市容环卫标准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要

求进行建设”。再如，厦门市颁布《厦

门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厦资

源规划〔2019〕334 号 )，规定 12类建

设工程“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类设施、

设备“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但应按《物权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建设”。

1.3特定情形处理

1.3.1改变用途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五十六条规定，改变土地用途应当经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

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

的应当先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同意。此

外，相关法律法规⑩对公共服务设施(包

括市政公用、医疗、体育、教育、文化、

民防、社区服务设施，停车场、库，防

空地下室等)以及特殊保护建筑(历史建

筑等)用途改变进行了规制。地方层面

出台的法律法规则有三种模式：一是普

遍设定许可，即所有改变用途行为均需

取得规划许可，如《山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二是对“住改商”设定许可，如《江

苏省城乡规划条例》；三是对临时改变

房屋用途设定许可，如《浙江省城乡规

划条例》。从国外实践看，一些国家制

定了较为缜密的管理规定，如英国的规

划许可制度对“居家营业”做了详细规

定和限制，一旦住宅被兼做营业场所，

就需要申请规划许可 [3]。同时，地方政

府设立《用途种类条例》(Use Classes 

Order)，作为辨别建筑物用途变动是否需

要提交规划申请的准绳 [1]。

笔者认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对

象是“工程建设活动”，与未进行任何

建设、单纯改变房屋用途的情形无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给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的函件认为：“仅仅是住宅

用途的改变，不涉及改建、扩建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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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将其与地价缴清证明等捆绑后予以认

可⑪，但也有少数地方直接认可⑪。后者

若无后续措施跟进，风险实难管控，制

度设计时应倍加谨慎。

此外，参考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三十八条的修改理念⑪，按照证明文件清

理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确定的政策

导向，未来“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以及“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或将不再作为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必

须提交的材料。

2.1.2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是对规划条件的

落实，直接指导具体项目建设，除承载

城市功能完善、城市风貌塑造和城市品

位提升功能外，还担负公共利益、市场

主体权益、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保护，因

而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主要提交材料。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如英国规划申

请中的“完整申请”(Full Application)内

容包含政府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包括功

能、布局、施工、外观、交通、对自然

环境与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等 [1]。非常

尴尬的是，一直以来我国没有规定设计

方案的具体内容，导致实践中对于建设

工程规划管理应当“管哪些”各执一词。

虽然住建部印发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含有“方案设计”内容，

但是该文件载明其编制依据是质量条例

与勘察设计条例，其主要切口是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为此，应从国家层面对设

计方案的具体内容做出规定，框定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的“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城乡规划

条例》(2019年版)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需要提交的材料做了重大修改。单从法

条看，除重大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外，一

般项目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需提

交任何材料。笔者认为，设计方案是规

划许可的审查对象和具体内容，离开设

计方案，规划许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显然不

能完全取代设计方案。因此，相关措施

有待进一步检视和探讨。

2.1.3施工图设计文件

地方立法规定不一，对施工图设计

文件的规定也不同：有的规定应当提交

施工图设计文件，如《江苏省城乡规划

条例》；有的规定要将施工图设计文件

报规划部门备案，如《济南市城乡规划条

例》；有的仅报有关规划部分的内容，如《重

庆市城乡规划条例》；还有的未作规定，

如湖南、河南、内蒙古等地的规划条例(实

施办法)。若将施工图设计文件列入申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当提交的材料范围，

做出规划许可时理应对该施工图设计文

件是否符合规划条件进行审查 [4]。

笔者认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是

质量条例、勘察设计条例确定的权力事

项，因实践中存在多头审查、串联审查、

重复审查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社会反映

强烈，各地正在开展“多图联审”改革。

若设计方案的内容已经“起底”，则应

当取消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规定，彻

底撇清方案审查与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的关系⑪。

2.2精简审批环节

2.2.1转变方案审查方式

方案审查是规划许可的核心程序和

关键环节，也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的关注点、着力点。从国外做法看，

英国、新西兰等国均规定，规划申请由

地方政府规划部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并形成统一结论。《试点通知》《实施

意见》提出的“对于带方案出让土地的

项目，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核”以及

“对能够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方式替代

的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协作事项”，

是对国外经验的移植。但《实施意见》

删除了《试点通知》中的“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进行设计方案审查，

由发证部门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

其他部门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单独审

查”。笔者认为，其本意绝非否认方案联

合审查机制，而是后者已被前者包含，没

有必要进行特指。而且，自然资源部力推

方案联合审查机制的意图非常明确 ，有

的地方已出台具体规定，如《重庆市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取消、下

放、合并、转变管理方式、调整审批时

序、告知承诺事项清单(第一批)》将11

项审批(审查)调整为政府内部协作事项。

客观地说，方案联合审查以及评审

专家委员会等机制使规划管理效能得到

了释放 。但是，囿于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内容的不确定性，解决长期困扰一线

工作人员的审查要素确定—“审什么”

已不容回避，成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

的“瓶颈”。近些年，在重特大事故、

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处理中，一些项目方

案审查环节不堪一击，负责人因此被归

责、追责、问责，既对本人造成了无法

挽回的损害，又影响了整个队伍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理论上，设计方案的内容

都是审查对象，但凡事又有轻重缓急，

“眉毛胡子一把抓”势必影响项目审批

效率，且毫无必要。为此，建议从国家

层面统一方案审查的强制性内容，列出

“必审清单”，在此基础上由地方规定“豁

免清单”，厘清审查人员、相关部门人

员及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既树牢底线，

确保必审事项应审尽审，又兼顾效率，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例如，南京已出

台《南京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相关

办法》(宁规规范字〔2017〕3号 )，从

总平面、建筑功能和建筑单体等方面进

行规范。

2.2.2调整审批时序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与用地审批、环

评批复、立项审批等有着严格的时序规

定，僭越时序将被认定为违法，司法实

践的导向非常明显。例如，沈某等182

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许可建设二级动

物实验室案，法院判定规划部门在申请

方没有提供有关环境影响报告书且建设

项目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情况下颁发

许可证构成违法，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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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地震安

全性评价在工程设计前完成即可，环境

影响评价、节能评价等评估评价和取水

许可等事项在开工前完成即可……”上

述改革措施无疑是积极的。问题是，《实

施意见》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审批

时序通常由法律法规规定，在具体适用

层面存在矛盾。从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看，

应当尽快启动修法工作。

2.2.3推行告知承诺制

作为颠覆性改革措施，告知承诺制

对于提高行政效能确实起到了较大促进

作用。但是，一些地方已将其适用于所

有建设项目，理由是《实施意见》提出，

可以实行告知承诺制的是“通过事中事

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

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对

已经实施区域评估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

目，相应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建设工程具有不动产特性，实施过程中

一旦相关主体违背承诺、形成违法建设，

往往很难纠正，可能产生限期拆除、没

收等严重后果。因此，在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中适用告知承诺制应有所节制、量

力而行，《试点通知》的口径是“在部

分工程建设项目中推行”。有的地方对

可以适用的情形进行了细化，有的对禁

止适用的情形进行了罗列，如《江苏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苏政办发〔2019〕53号)规定：“有可

能对工程质量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

境保护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不实

行告知承诺制；对存在质量安全较大以

上隐患、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产生较大

生态环境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正

被政府部门要求限期整改或者处于限制

市场行为期限内的申请人，不适用告知

承诺制；对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特

色风貌塑造相关区域的工程建设项目，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2.3规范公众参与

广义上的公众参与包括公示、听取

利害关系人意见、听证等，从制度设计

的价值取向看主要为了追求公平，或将

影响效率。因此，《试点通知》《实施

意见》通篇未作规定。但从国外规划许

可制度发展看，总体呈进一步扩大趋势。

笔者认为，公众参与是建构和谐社

会的根本出路，未来介入社会治理的范

围与程度只会扩大，不会缩小。效率与

公平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突破繁冗的建

设项目审批程序着力点在于如何在不触

碰法律底线的前提下“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而言，无

论如何改革，批前公示、批后公布的基

本要求以及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听证

等多元参与机制、制度都不可能废弃，

关键是如何在操作层面进一步予以规范。

例如，可以通过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系统中开辟查询专区，方便公众知晓

规划许可内容。又如，可以通过在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公示中增加“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有权要求陈述、申辩和听证”

等内容，实现公示与事先告知、听证告

知程序的有效融合。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事中事后

监管

“放管服”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

是“宽进严出”：一方面“敞开入口”，

降低准入条件；另一方面“看好出口”，

通过严格监管进行纠偏。可以预见，未

来行政管理的主战场将从许可审批移至

事中事后监管。2019年 9月 6日，国务

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构建新型监管

体系提出要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

当主动顺应，落实和强化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事中事后监管责任，细化实化监管

措施，确保“放得开、管得住”。

3.1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以及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中疏于对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事中事后监管的制度设计，导致出现

盲区和空白。

3.1.1监管区间、内容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

是在许可过程中和许可后，对建设单位

实施许可、履行承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则会严肃查处，依法

追究其责任。具体监管区间包括受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后至完成规划核实，

主要监管内容为建设单位实施许可情况、

履行承诺情况。

3.1.2监管责任的确定依据

根据《指导意见》，法律法规和经

批准的“三定”规定是确定监管主体和

责任的依据。法律、法规有具体规定的，

适用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未规定的，

依据“三定”规定。

3.1.3监管主体的确定原则

(1)对于审管一体事项，确定为“谁

审批、谁监管”，这一点没有争议。

(2)对于审管分离事项，确定为加强

“审管衔接”。可按“谁主管、谁负责”

原则，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也可

按“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由集中

行使行政许可权的机关负责，具体由“三

定”规定明确。有观点认为，行政审批

局的职责是行政审批，由其负责事中事

后监管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要求

相背。因为广义上的事中事后监管包括

但不限于行政处罚；由行政审批局负责

建设工程验线、规划核实等并不违反相

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初衷，在实践中

也有先例。例如，根据《南通市行政审

批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通政办发〔2016〕129号 )，南通市行

政审批局“负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核发；负责建设项目工程验线和规划竣

工核实”。

(3)对于没有专门执法力量的事项，

可根据《指导意见》规定实行“委托执

法”“联合执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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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

从制度设计维度，构思如何切实做

到放管结合、放管并重，形成闭环的监

管机制。

3.2.1明规矩于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既

是对市场主体的约束，也是对执法者的

保护。《实施意见》提出，要分领域制

订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

准，降低遵从和执法成本。有的地方已

经进行了积极尝试，出台了相关文件，

如《天津市建筑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承

诺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办法》(津规自建

发〔2019〕176号 )。建议尽快启动《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实施办法》

制定工作，补齐短板。

3.2.2寓严管于中

面对压缩审批时间的艰巨任务，一

些地方大刀阔斧地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改革，在“放”字上做文章，“能放尽放”。

例如，根据《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中事后监管暂行办

法》，包括日照分析、指标计算等事项

实行告知承诺制，纳入“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依据工程建设项目测绘

成果进行规划核实，对取得规划核实意

见书的建设项目，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委托第三方测绘单位进

行复测，等等。这在诚信体系尚未健全、

中介市场尚未成熟的当下，风险较大。

从实践情况看，告知承诺制在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环节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建设

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明知承诺不能实现

而作虚假承诺，绿地率、停车指标等与

规定要求相差甚远，且发现时大多已无

法整改，最终由政府“兜底”，十分被动。

为此，必须采取最严格的监管措施，严

防许可审批“缩水走样”，否则极易在

项目竣工阶段形成阻滞，走“回头路”。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在“严管就是厚

爱”理念的引导下，框定重点监管事项，

守住底线 ；另一方面，要在系统分析研

判的基础上锁定薄弱环节，适度增加抽

查检查频次，后期逐步减少对合规单位

的抽查检查 。

3.2.3施重惩于后

告知承诺制等改革措施客观上容易

给别有用心的违法者可乘之机，若轻描

淡写、等闲视之，不仅会对“放管服”

改革造成影响，还会对社会公平、公正、

公信产生损害。为此，应当在对违法建

设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

勘察设计、交通影响评价和日照分析等

机构的监管力度。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

题，在管理依据缺乏的情况下，近期可

以通过地方立法，远期可通过《国土空

间规划法》予以规定，创设罚款、没收

违法收入等责任形式，同时引入惩罚性

赔偿机制，实施联合惩戒、终身禁入，

直至移送司法机关，让违法者付出高昂

代价，真正做到“不敢违、不愿违、不能违”。

3.3创新监管手段和方式

创新是永恒的话题、不变的追求，

但是受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限

制，导致创新是有限的、艰难的，有待

于孜孜不倦地求索。《实施意见》提出，

要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

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

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有的地方已

展开初步探索，如河南省建立了注册规划

师、注册建筑师负责制及黑名单制度 ，

青岛市出台了从事“多测合一”业务的

测绘机构信用惩戒规定 ，等等。诚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中事后监管手段和

方式还有进一步完善、提升的空间，但

无论如何，必须坚持验线、规划核实等

已经成熟、能够发挥效用的制度；必须

坚持“双随机、一公开”的基本监管手

段，尽可能消除盲区、填补空白；必须

坚持点面结合、先点后面，切忌一哄而上、

盲目放大。

4结语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已实施近四十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亦已开展近二十年。

在“放管服”改革、国土空间规划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节点，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进

行全面回顾、系统反思，坚持问题导向，

提出重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本文选

择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小切口”，回

应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的

“大问题”，提出了解决路径，为未来

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法》提供参考。但

受篇幅限制，未能就方案内容、审查重

点等进行深层次论述，如何“解决问题”

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注　释 ]

①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箱式电

力成套设备作为电力设施安装改建工程，

属于应当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范畴。参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

浙甬行终字第 204号《行政判决书》。

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餐船属于船形建筑设

施，其固定占用城市规划区内的水域，依

法应当由规划法调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2) 行监字第 419—1号《申诉审查通

知书》。

③ 2009 年 6 月 18 日，北京市昌平区阳坊

镇政府在 61户生态大棚的外墙贴出《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定“在耕地上超

标建设温室大棚系以建设农用大棚为名，

擅自改变农业土地用途、非法占地、进行

非法建设的违法行为。”

④《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

2009)：“2.1.4建筑物用建筑材料构筑的

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

的场所。”

⑤即有顶盖、梁柱、墙壁、基础以及能够形

成内部空间，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公共

活动的工程实体，包括厂房、剧院、旅馆、

商店、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工程。参见《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释义。

⑥通常情况下，所谓构筑物就是不具备、不

包含或不提供人类居住功能的人工建筑

物，比如水塔、水池、过滤池、澄清池、

沼气池等构筑物的称谓在给排水教科书中

提得比较多。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定义不是

绝对的。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就江河、渠道

上的所有建造物都称为建筑物，比如水工

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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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

2009)：“2.1.5构筑物Construction为某

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

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

附属建筑设施。”

⑧仅有少数地方从立法层面对构筑物进行了

界定，如《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

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9号 )第六十二条第

三款规定，构筑物包括围墙、机械停车架

等8类。

⑨指未对房屋进行新建、扩建、改建，仅改

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不动产登记证

书载明用途情形，包括“住改商”“住改

仓”“厂改商”等。

⑩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九条，《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第六十六条。

⑪如 2017年 10月，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委第

一巡察组在对南通市规划局开展临时建筑

管理专项巡察时发现诸多问题。

⑪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

部令第 119号 )第二条第二款基本一致。

⑪《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

“土地使用权人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

临时建设的，应当取得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临时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但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因施工

需要进行的临时建设和依照本条例规定已

取得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临时建设

除外。”

⑪参见《天津市规划局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

简化规划许可工作措施的通知》(建业字

〔2018〕180号 )。

⑪《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条规

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

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及

实施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必

须遵守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建

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 15日前，将

相关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备案。

⑪如《天津市规划局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

简化规划许可工作措施的通知》(建业字

〔2018〕180 号 )规定，使用土地的有关

证明文件“含建设用地预审文件、建设用

地批准书、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土

地使用证”。

⑪如《厦门市城乡规划实施规定》(厦府

〔2016〕408 号 )规定，使用土地的有关

证明文件“包括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及地价

缴清证明、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证明、用地

批准书或划拨决定书等任何一项文件”。

⑪如《河北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冀政办字〔2018〕181号 )

规定，可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

划拨决定书等作为使用土地的证明文件申

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三十八条“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

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修改为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

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后，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⑪一些地方性法规已予修订，如《天津市城

乡规划条例》(2018 年版 )第五十三条第

一款删除了原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五 )

项“与规划管理相关的施工图”。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关于推进建设用地审

批和城乡规划许可“多审合一”改革的通

知 (征求意见稿 )》提出：支持市、县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推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

合审查机制，将可以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方式替代的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协

作事项，各相关部门不再单独进行审查。

如《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闽政办〔2018〕87号 )提出，规划部门

制定设计方案评审项目分类管理负面清

单，除重要区域、敏感地段各类建筑和重

要公共建筑、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方案由规

划部门组织评审外，其他建筑的设计方案

重点评审景观艺术及风貌，原则上由业主

单位自行委托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

规划部门不再组织评审。经 2/3以上专家

投票赞成的建筑设计方案，规划部门予以

审批通过。

《指导意见》提出：“对没有专门执法力

量的行业和领域，审批或主管部门可通过

委托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会同相关综

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综合

执法部门要积极予以支持。”上述规定为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预留了接口。

如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定《建设用

地与建设工程批后监督管理“双随机”检

查办法》(厦资源规划〔2019〕417号 )，

列举了是否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合同或划

拨决定书，是否设置建设用地项目信息与

规划许可公告牌等12项检查事项。

例如，郑州市规定“每年抽查 2次，每次

抽查比例不应低于检查对象总数的 5%，

不得高于总数的 20%”，福州市规定“随

机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本领域市场主体

的5%，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2次”，

总体相当。厦门市规定“每季度 1次，每

年抽取次数不少于 4次”，略有增强。

《河南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工作

办法(试行)》(豫自然资规〔2019〕4号)

规定，设计单位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注

册规划师、注册建筑师对技术成果质量和

合法性、合规性负责，承担相关技术责任

和全部法律责任，并受理由设计方案产生

的相关投诉及民事纠纷，市 (县 )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不再对其设计方案进行规划

指标复核，按照分析复核和交通影响评价。

同时，将违规行为纳入不良记录并向社会

公开，对严重违反规划条件，提供阴阳图

纸等弄虚造假的设计单位和注册规划师、

注册建筑师依法追究责任并列入黑名单，

市 (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不再受理

由其提交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4部门印发的

《青岛市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多测合

一”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从事“多测合

一”业务的测绘机构，一经发现有违规行

为的，除按相关法规依法承担法律和行政

责任外，将从“多测合一”中介服务超市

测绘机构名单中撤除，并且自撤除之日起，

一年之内不得纳入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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